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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故意扣住他的畢業證書，他媽媽來找我，懇談了很久，兩個人談到抱頭痛哭，卻對孩

子的拒絕學習一籌莫展。 

二、家長在市場擺攤，工作很忙，小孩就放牛吃草，父母用錢打發小孩，有求必應，卻缺乏親

情互動。我曾經跟他說：「你如果一直考二十幾分，這樣沒辦法畢業！」他說，姊姊也是

考二十幾分，也畢業讀國中了，他知道自己一定可以畢業，因為國小不會留級！他對學習

毫無動機和興趣，上課都在睡覺或鬧同學，我寫過很多次聯絡簿，也打了無數通電話給家

長、去家訪，家長說她都知道，小孩打也打了，罵也罵了，送去安親班還被退貨，人家不

收。孩子就是不愛讀書，她也沒辦法。 

三、學生說，不讀書有什麼關係？擺攤做生意、或當洗碗工也可以，為什麼要讀書？他不是壞

孩子，只是拒絕學習。因為進度嚴重落後，上課幾乎都聽不懂，我提報他參加學校攜手計

畫，需要家長同意書，發了三四次，都沒有回應。我猜他可能沒有交給媽媽，後來我想法

子讓他答應參加。結果，他在課堂上大發脾氣，還兇那個補救教學老師說：「妳看過學生

殺老師嗎？」把那個老師嚇得不敢上課，也不想再教他了。他的程度有多差？寫一句話十

個字，大概會錯七八個字，我覺得他有閱讀障礙，發過通知單給家長，希望送他去做資源

鑑定。可是，家長不願意，因為怕孩子被貼標籤，甚至還會怪老師。我們不能私下偷偷帶

小孩去鑑定，這樣會被告。甚至連學校輔導處都私下拜託我，別再通報了，大家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現在恐龍家長太多，認真的老師很容易被告，動輒得咎，學校希望息事寧人，

可是我真的不忍心眼睜睜看著小孩自我放棄。 

四、老實說，小孩不笨，他們知道去資源班會被歧視，我聽過其他孩子稱呼資源班的小孩是「

資源垃圾」，小孩不願去、家長不承認孩子有狀況，一直拖，拖到最後就變成這樣：國小

畢業，卻可能變成文盲。而且還在台北市，聽起來不可思議，但是我相信這不是特例。特

殊生鑑定必須落實，這要處理家長，太多特殊生都是因為家長而延遲治療機會，孩子的時

間就被浪費了。如果老師可以透過通報，讓學校強制對疑似可能有狀況的孩子鑑定，透過

社工系統介入，才是真正的保障學習權。我很憂心即將實施的 12 年國教，因為基礎沒弄好

，如果國小都這樣，他一路讀到高中還是拒絕學習，不是很可怕嗎？我認為 12 年國教須提

早分流，小學畢業就讓對學術沒興趣的孩子學習技藝。我問過很多孩子，他們都願意去學

一門手藝，在學校打瞌睡的日子很難熬，老師和學生都很痛苦，在教室當「客人」的感覺

很差，怎麼可能培養得出競爭力？ 

（十六）本院楊委員麗環，針對政府為讓土地休養生息及因應農產品開

放轉型之需要，對於休耕土地有提供補助，但因休耕補助毫無

門檻限制，使得許多原本耕種的農民也棄耕，進而導致我國糧

食自給率降到僅剩三成的低水準。更有甚者，根據農糧署的調

查，在領取休耕補助的十六萬人當中，僅有三成是真農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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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是「假農民」。本席對此非常擔憂，政府這樣原本立意良

善的政策將淪為特定人是牟利的管道。故此，本席要求農委會

必須提出檢討，對於現今休耕政策必須提出改善計畫，媒合有

意承租農地的返鄉青年與老農民，並提供雙方在休耕及從事新

興農耕上的補助，這樣才是讓台灣農業永續發展、維持糧食自

給率的途徑。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休耕政策是從一九九七年開始實施，當時一是為了讓土地休養生息，二是因應農產品

開放的轉型需要，對休耕的農田每公頃補助四萬五千元，一年兩期。實施十五年至今，此

一休耕政策已產生了許多後遺症，例如：休耕補助毫無門檻限制，使得許多原本耕種的農

民也棄耕，進而導致我國糧食自給率降到僅剩三成的低水準。更有甚者，根據農糧署的調

查，在領取休耕補助的十六萬人當中，僅有三成是真農民，六成多是「假農民」。 

二、立委丁守中最近揭示了一項令人吃驚的資料：在政府補助的休耕戶中，排名第一名的大戶

擁有桃園廿九公頃的休耕地，五年來已領走一千三百萬元的休耕補助，平均一年超過兩百

六十萬元。亦即，這名大地主什麼事都不必做，只因名下有大筆田產，每月即可坐領政府

廿萬元以上的補助。這樣手段與目的悖離的政策，還能不改革嗎？一個擁有廿九公頃農地

的人，照理說應該是個積極從事農業經營的大戶，如今竟被容許領取高額休耕補助，顯示

休耕的制度設計本身大有問題。不僅如此，據地方官員推斷，這位「大戶」可能是財團早

年透過人頭戶低價蒐購了大片農地，如今一邊坐享休耕的大把補貼，一邊養地等待農地變

更為建地。由此看來，如果休耕政策最後只肥了這樣的「真大戶，假農民」，那才是名副

其實的「滅農」，消滅了農民，也荒廢了農地。 

三、從國土保育或農業發展的角度看，漫無限制或純粹為獎勵離農、棄農而發的休耕政策，基

本上都太過消極而無為，不僅徒使良田荒蕪，也誤導了農業尋求突破的方向，更成為近年

許多「有志農業、卻無田可耕」的年輕人進入農業的絆腳石。因此，農委會計畫自明年起

尋求休耕的「活化」，將每年原本兩期的補助改為一期，另一期要求農民將土地出租或自

行耕種，這其實是相當溫和的改革，也是對農民和農田兩利的政策。今天的台灣，出現了

一批能將知識和科技融入農業的新世代生力軍，他們除了具有更豐富的市場資訊，也多半

擁有強烈的土地關懷，足以為農業營造出更多元、創新的面貌。政府要做的，是讓這些人

有取得或租得土地的管道，讓他們有揮灑心力與血汗的空間。 

四、現行休耕政策完全著重於對農民的補貼，企圖透過補貼增加農民收入，來降低農民的不滿

，同時也降低政府在農業產銷失衡時的責任；相形之下，農地的合理利用即遭到漠視。一

九九七年李登輝時代推動休耕時，全台休耕面積為六點三萬公頃，到兩千年政黨輪替時已

倍增為十二萬多公頃；在陳水扁任內，這個數字更膨脹至廿四萬公頃的高峰。休耕面積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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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上升，意味農地寸寸荒廢；而今政府每年編列一百多億元的休耕補助，而台灣的糧食自

給率卻跌至三成的低谷，比起中國大陸的七成，日本、韓國的四成，明顯偏低。進一步看

，如果加上五百億的老農津貼，台灣農業部門每年的預算有八成六經費是花在補貼休耕和

老農之上，這全是拜朝野多年來競相加碼喊價之賜。試想，如此扭曲的資源分配架構，如

何為農業營造一個健康、優質的發展環境？如此充滿「散財」和「均霑主義」思維的政策

，又如何激發台灣農業的未來競爭力？ 

（十七）本院楊委員麗環，針對行政院組織再造將林務局業務分由農業

部及環境資源部掌管，撕裂原本一體的林業經營理念，對此表

示反對之意。部分學界人士指出，森林保育與林業發展為一體

兩面，將森林相關業務硬行切割，不僅不能達到事權統一之目

的，反會產生治絲益棼的負面效果。再者，森林具社會、公益

及產業等綜合效益，是以森林保育與林業發展不宜劃分至不同

部會。故此，本席認為整體林業，包括林務行政與森林保育，

仍應歸屬農業部，如此不僅能降低組織再造的衝擊及穩定林務

人員與工作，亦方能達到森林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雙贏的局面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組織再造將林務局業務分由農業部及環境資源部掌管，撕裂原本一體的林業經營理

念，我們代表森林學術暨林業界，表達反對意見，強烈要求林務局仍應歸屬農業部。依目

前規劃，林業相關業務將分成兩部分，有關經濟造林、生產、利用等與產業相關之業務，

將由農業部設「林業司」負責，相關之技術研發由「林業試驗所」執行；而與產業較無關

之保安造林、林政管理等林務行政及自然保育業務，將由環境資源部之「森林暨保育署」

掌管，相關之研究業務由「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負責。 

二、森林保育與林業發展為一體兩面，將森林相關業務硬行切割，不僅不能達到事權統一之目

的，反會產生治絲益棼的負面效果。就法制層面而言，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農業係指

利用自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技，從事農作、森林、水產、畜牧等產製銷及休閒之事業」

；森林法第一條：「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均已明確指出森林具

社會、公益及產業等綜合效益，是以森林保育與林業發展不宜劃分至不同部會。此種以「

鋸箭法」分割林業與森林保育業務的規劃究其因，乃源於將「生產」與「保育」視為「零

和」與「衝突」。但是，合理永續利用才是保育的核心理念，目前林業發達且保育先進的

國家，均是保育與生產並重。 

三、近十年來，台灣的木材自給率低於百分之一，而林業仍是攸關民生的重要產業，未來在碳


